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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9月1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10月8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武汉精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精立”）与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高端测试设备研

发及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在东湖高新区投资10亿元建设“高端测试设备研发及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 的 后续 事宜 。具 体内 容详 见公 司 于 2021年 9月 17日在 巨潮 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1）。 

二 、进展情况  

近日，武汉精立与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与公司在《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01）中披露的内容一致。 

三、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通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



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取得建设用地的风险。 

（2）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能否实

现或实施进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本次投资项目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投

资项目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投资项目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项目内容调

整导致投资项目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者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协议的实施情况，公司将根据本项目进展履行相应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案文件 

1、《高端测试设备研发及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9日 

 


